
- 1 -

安徽信息工程学院
教学实验室综合效益考核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教学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，充分发挥教

学实验室在人才培养、教学研究、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作用，

提高教学实验室综合效益，为教学建设资金投向提供决策依

据，建立建、用、管联动的长效机制，根据《高等学校实验

室工作规程》和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教学实验室管理相关制度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全校所有教学实验室，以实验室为

单位进行综合效益考核。兼用于教学的科研实验室，教学部

分综合效益考核可参照本法执行。

第二章 考核原则

第三条 考核原则

（一）客观性原则。教学实验室综合效益考核要围绕考

核的目标，符合教学实验室工作的规律，体现教学实验室工

作的特征，依据考核指标实事求是地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做

到客观、公正，反映教学实验室的工作实绩。

（二）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原则。教学实验室综合效益考

核要抓住考核对象的共性基础部分，突出个性特色部分，采

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，考核结果具有横纵向可比性。

（三）导向性原则。教学实验室综合效益考核的目的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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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考核促使各教学实验室具体了解本实验室建设与管理

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不断提高仪器设备利用率，提升服务

师生的能力和水平，强化实验教师队伍建设，加强实验室开

放共享，促进实验室综合效益充分发挥。

第三章 考核组织与程序

第四条 教学实验室综合效益考核实行二级学院自评、

学校考评、按年度考核的机制。教务处具体部署综合效益考

核工作，资产管理处、财务处等相关部门配合支持。

第五条 二级学院自评

各学院实验中心牵头成立教学实验室效益自评工作小

组，按照教学实验室综合效益考核指标撰写整体性自评报告，

对各教学实验室进行自评打分，分实验室提供支撑材料。二

级学院自评总分由各教学实验室自评打分按照实验室建设

投入为权重加权计算得到。

第六条 学校考核

学校成立教学实验室综合效益考核工作组，采用审读报

告、现场考察、调阅材料等方式对各二级学院的自评结果进

行评议，给出二级学院实验室考核总分和考核结果，指出问

题和不足，提出持续改进意见。

第四章 考核结果与应用

第七条 教学实验室综合效益考核结果分为优秀（A，8

5 分及以上）、良好（B，大于等于 70 分，小于 85 分）、及

格（C，大于等于 60 分，小于 70 分）和不及格（D，小于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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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分）四个等级。教学实验室综合效益考核结果作为学院教

学考核指标之一。

第八条 各二级学院要对教学实验室综合效益考核结

果全面分析并进行院内通报，针对考核结果，采取切实有效

的改进措施，努力发挥出教学实验室综合效益。

第九条 教学实验室综合效益考核结果作为学校今后

教学实验室建设和投入的重要依据。对经二级学院推荐，综

合效益好、工作水平高，综合效益考核结果为优秀的教学实

验室予以表彰，加强投入支持；对效益低下、工作水平不高，

综合效益考核结果不及格的教学实验室减少或停止投入，开

展整顿并限期整改，整改期限为一学年。整改后仍不及格的

进行撤并处理，并收回用房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
